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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据管理实施办法

!"##$年 %月 &’日国务院批准 "##$年 (月 &"
日中国人民银行令第 &号发布)

第一条 为了加强票据管理*维护金融秩序*根据+中华

人民共和国票据法,!以下简称票据法)的规定*制定本办法-
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票据管理*适用本办

法-
第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是票据的管理部门-
票据管理应当遵守票据法和本办法以及有关法律.行政

法规的规定*不得损害票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-
第四条 票据当事人应当依法从事票据活动*行使票据

权利*履行票据义务-
第五条 票据当事人应当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统一

格式的票据-
第六条 银行汇票的出票人*为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办

理银行汇票业务的银行-
第七条 银行本票的出票人*为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办

理银行本票业务的银行-
第八条 商业汇票的出票人*为银行以外的企业和其他

组织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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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银行申请办理汇票承兑的商业汇票的出票人!必须具

备下列条件"
#一$在承兑银行开立存款帐户%
#二$资信状况良好!并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

源&
第九条 承兑商业汇票的银行!必须具备下列条件"
#一$与出票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%
#二$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&
第十条 向银行申请 办 理 票 据 贴 现 的 商 业 汇 票 的 持 票

人!必须具备下列条件"
#一$在银行开立存款帐户%
#二$与出票人’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

务关系&
第十一条 支票的出票人!为在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办

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’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

开立支票存款帐户的企业’其他组织和个人&
第十二条 票据法所称(保证人)!是指具有代为清偿票

据债务能力的法人’其他组织或者个人&
国家机关’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’社会团体’企业法

人的分支机构和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%但是!法律另有规定

的除外&
第十三条 银行汇票上的出票人的签章’银行承兑商业

汇票的签章!为该银行的汇票专用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

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&
银行本票上的出票人的签章!为该银行的本票专用章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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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!
银行汇票专用章"银行本票专用章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

准!
第十四条 商业汇票上的出票人的签章#为该单位的财

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

名或者盖章!
第十五条 支票上的出票人的签章#出票人为单位的#为

与该单位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法

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$出票人为个

人的#为与该个人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签名或者盖章!
第十六条 票据法所称%本名&#是指符合法律"行政法规

以及国家有关规定的身份证件上的姓名!
第十七条 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

法规定的#票据无效$背书人"承兑人"保证人在票据上的签章

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#其签章无效#但是不影响票据

上其他签章的效力!
第十八条 票据法所称%代理付款人&#是指根据付款人

的委托#代其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"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农村信

用合作社!
第十九条 票据法规 定 可 以 办 理 挂 失 止 付 的 票 据 丧 失

的#失票人可以依照票据法的规定及时通知付款人或者代理

付款人挂失止付!
失票人通知票据的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挂失止付时#

应当填写挂失止付通知书并签章!挂失止付通知书应当记载

下列事项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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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一"票据丧失的时间和事由#
!二"票据种类$号码$金额$出票日期$付款日期$付款人

名称$收款人名称#
!三"挂失止付人的名称$营业场所或者住所以及联系方

法%
第二十条 付款人或 者 代 理 付 款 人 收 到 挂 失 止 付 通 知

书&应当立即暂停支付%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自收到挂失止

付通知书之日起 ’(日内没有收到人民法院的止付通知书的&
自第 ’)日起&挂失止付通知书失效%

第二十一条 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在收到挂失止付通

知书前&已经依法向持票人

付款的&不再接受挂失止付%
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申请开立支票存款帐户的&银行$城

市信用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可以与申请人约定在支票上

使用支付密码&作为支付支票金额的条件%
第二十三条 保证人应当依照票据法的规定&在票据或

者其粘单上记载保证事项%保证人为出票人$付款人$承兑人

保证的&应当在票据的正面记载保证事项#保证人为背书人保

证的&应当在票据的背面或者其粘单上记载保证事项%
第二十四条 依法背书转让的票据&任何单位和个人不

得冻结票据款项#但是&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%
第二十五条 票据法第五十五条所称*签收+&是指持票

人在票据的正面签章&表明持票人已经获得付款%
第二十六条 通过委托收款银行或者通过票据交换系统

向付款人提示付款的&持票人向银行提交票据日为提示付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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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!
第二十七条 票据法第六十二条所称"拒绝证明#应当包

括下列事项$
%一&被拒绝承兑’付款的票据的种类及其主要记载事项(
%二&拒绝承兑’付款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(
%三&拒绝承兑’付款的时间(
%四&拒绝承兑人’拒绝付款人的签章!
票 据法第六十二条所称"退票理由 书#应 当 包 括 下 列 事

项$
%一&所退票据的种类(
%二&退票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(
%三&退票时间(
%四&退票人签章!
第二十八条 票据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"其他有关证明#

是指$
%一&医院或者有关单位出具的承兑人’付款人死亡的证

明(
%二&司法机关出具的承兑人’付款人逃匿的证明(
%三&公证机关出具的具有拒绝证明效力的文书!
第二十九条 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%二&项’第七十

一 条第一款第%二&项规定的"利率#)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

的流动资金贷款利率!
第三十条 有票据法第一百零三条所列行为之一)情节

轻微)不构成犯罪的)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!
第三十一条 签发空头支票或者签发与其预留的签章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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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的支票!不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的!由中国人民银行处以票面

金额 "#但不低于 $%%%元的罚款&持票人有权要求出票人赔

偿支票金额 ’#的赔偿金(
第三十二条 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职

守!对违反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)付款)保证

或者贴现的!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

予警告)记过)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&造成重大损失!构成犯罪

的!依法追究刑事责任(
第三十三条 票据的 付 款 人 对 见 票 即 付 或 者 到 期 的 票

据!故意压票)拖延支付的!由中国人民银行处以压票)拖延支

付期间内每日票据金额 %*+,的罚款&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

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)记 过)撤 职 或 者 开 除 的 处

分(
第三十四条 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规定!擅自印制票据的!

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改正!处以 $万元以上 ’%万元以下的罚

款&情节严重的!中国人民银行有权提请有关部门吊销其营业

执照(
第三十五条 票据的格式)联次)颜色)规格及防伪技术

要求和印制!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(
中国人民银行在确定票据格式时!可以根据少数民族地

区和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实际需要!在票据格式中增加少数民

族文字或者外国文字(
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 $--+年 $%月 $日起施行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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